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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海曲说法
C04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本期主题：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的对象象，仅限于国

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你收到的银行短信也可能是假假的？你看到的公司网
页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公司，想一探究竟，那就一起来看看相关案例吧。

一一市市民民登登录录银银行行““官官网网””被被骗骗33万万元元
用车载仿真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俩小伙落网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李慎平 来庆艳

日照一市民逛超市的时候
收到一条短信，说电子密码器
要过期，让登录银行网站查看，
结果输完密码后3万元没了。近
日，犯罪嫌疑人以诈骗罪被东
港检察院批准逮捕。

36 岁的单宁(化名)在逛超
市时，突然收到短信：“某银行
提醒：尊敬的客户，您的电子密
码器于次日过期，请尽快登录
我行维护网站进行升级，给您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某银
行]”。

“我确实在该银行办理过
网上银行业务，且短信发送号
码中也包含该银行的客服电
话，登录链接的网站后，发现与

该银行官方网站界面一样。”单
宁说，自己便信以为真，在网页
提示下依次输入银行账号、身
份证号码、账户密码和验证码
等信息后，竟然收到了该银行
扣款 29968 元的短信提示，此
时，单宁才得知上当受骗。这时
他卡里的钱已经全部被转走，
单宁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便立
马报警。

经公安机关查明，这些短
信是 23 岁的小陈和 20 岁的小
林发送的，两人均为福建人。两
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后
来觉得太辛苦就转行，做这个
工作 1 个月能赚 1 万多元，远
胜于之前的工作。“他俩经朋友
介绍，认识了骗子老大，由老大
遥控指挥，老大始终未曾露
面。”办案检察官介绍。

自 2013 年 9 月底，他俩就
用车载“仿真基站”设备，从厦
门出发，途径江西、山东等地，
编辑以银行电子密码器失效，
登录虚假网站为内容的诈骗短
信，发送给覆盖范围内的手机
用户。今年 10 月 19 日到达日
照市，短短两天内在市区多处
人口密集点辗转，利用车载设
备发送大量诈骗短信，后被发
现查获。经查证，两人共发送诈
骗短信 101059 条。

11 月 27 日，两人被日照
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目前此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检察官说法】
不法分子是利用“仿真基

站”向虚拟范围内的不特定人
群发短信，并引诱警惕性差的
人上当，因登录网站的界面和

正规网站的界面一样，极具欺
骗性。而该“基站”是一种伪装
成运营商的基站向用户大量发
送短信的高科技仪器，使用者
可以任意设定发送号码向周围
数百米甚至几公里范围内发送
短信息，短信内容也可以随时
编写，严重扰乱公用电信秩序，
被称为隐形的诈骗“神器”。

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案
件中小陈和小林主观上明知
老板高薪雇用他们是发送诈
骗短信骗取钱财而为之，冒充
银行客服电话发送短信的行
为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
骗行为，客体上侵犯了公民私
有财产权，应以诈骗罪定罪处
罚。”检察官介绍。

抚抚恤恤金金和和困困难难补补助助能能同同时时享享受受吗吗
【读者咨询】 我姨是离

休干部，她去世后姨夫有抚
恤金，姨夫今年 80 岁。后来
我表哥因病去世，表哥所在
的单位能给我姨夫困难补助
吗？

【律师答疑】 你姨夫可
以到你表哥所在单位申请领
取生活困难补助金。抚恤金

是国家按照相关规定对特殊
人员的抚慰和补偿。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
亡后其近亲属可以依照民发
[2007]64 号规定申请领取抚
恤金。企业职工因工死亡或
受伤后的抚恤金发放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执行。

山东企业职工因病或非

因工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生
活困难补助标准按照鲁劳社
[2003]34 号执行。所以你姨夫
可依据两个不同规定，领取
抚恤金及困难补助金，但是
要提供生活困难证明。抚恤
金和生活困难补助可以同时
享受。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刘 静 ，山
东海洋律师事
务 所 合 伙 人 ，
擅 长 民 事 、经
济及公司法律
业务。

律师简介

在网上虚构公司

骗人钱财被判刑

本报 12 月 12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迟丽俐 张兰姬)

年轻小伙利用网络，杜撰一个不
存在的公司并发布虚假信息，骗取
他人 6 万元，被五莲法院判刑并处
罚金 6 万元。

去年 8 月，23 岁的聊城人小
凌，在互联网上虚构“天津某管业
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制作销售
网页，对外发布销售钢材的信息，
并将其在天津办理的无实名登记
的电话号码作为联系方式在该销
售网页上公布。并且用捡到的李明
(化名)的身份证在某银行天津市某
分行开通了个人帐户。

2012 年 8 月，五莲某公司的赵
经理在网上看到该销售钢材的信
息后，拨打了网上登记的电话，与
小凌取得了联系。小凌以虚构公司
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了产品销售
合同，约定钢材总价款为 6 万元。
要求赵经理将货款打到其之前以
李明名义开通的帐户上。赵经理照
做后却没有收到货物。当赵经理再
打小凌的手机时，小凌已经关机。
经查，“天津市某管业制造有限公
司”并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完全
是小凌杜撰的。

2013 年 7 月 29 日，五莲法院
判处小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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